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事项的

事前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本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审议前，向独立

董事提供了本次董事会的相关材料。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就该等议案所涉及

的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现就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

下：

1、公司拟与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有利于推动本次重组顺利进行，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

2、因本次重组相关的审阅报告、审计报告有效期已经届满，公司聘请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年 1-8月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编号为天职业字[2022]42711号的《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备考审阅报告》（以下简称“《审阅报告》”），并对标的公司水口山有色

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022年 1-8月的财务报告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天职业字[2022]42283号的《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报告》、编号为天职业字[2022]42453号的《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以下合称“《审计报告》”）。因标的公司的评估报告有效期已经

届满，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以 2022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进行了加期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22]第 4071号《株洲冶炼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

公司 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2]第 4072号《株洲冶炼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

目资评估报告》（以下合称“《评估报告》”）。

3、公司基于加期的《审阅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反馈意见回复，编制了《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以上更新事项已反映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

4、通过对《关于调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中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

本次对日常关联预计额的调增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交易定价公平、公

正、公开，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利润来源严重依

赖该类关联交易的情形，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对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财

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表示认可，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的业务资质、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记录等方面进行了事先审查，

认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

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的审计工作要求。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满足公司

业务发展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会计报表审计质量，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6、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符合上市公司规范治理要求，有利于规范公

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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